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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外商投资审查条例实施：成员国审查制度概览  
 

自《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第 2019/452 号条例或“条例”）于 2019 年 4 月生效，越来
越多欧盟成员国对其外商投资制度进行改革，以阻止“外国”投资者对其战略性行业和企业进行
投机性收购。虽然新冠疫情加剧了对该问题的讨论，但各国政府在全球疫情暴发前就已展现收紧
外商投资管控的趋势。 

条例自 2020 年 10 月 11 日起正式实施。条例并未建立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审查制度，其目的是在欧
盟范围内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查加以规范。 

欧盟外商投资审查条例：成员国管辖权、合作机制 
条例建立了对欧盟范围内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查框架，允许欧盟委员会（“委员会”）审查“涉及欧盟利
益的”特定投资（尽管根据条例，委员会不拥有直接否决该等投资的权力）并向投资所在地的成员国出具
无约束力的意见。 
条例的目的是协调对可能影响成员国的安全或公共秩序的第三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查。因此，各成员国有
义务相互交换信息并与委员会交换信息。 
条例的主要特点如下： 

‒ 允许委员会出具无约束力的意见，但需满足以下前提：(i) 投资对一个以上成员国的安全或公共秩序构

成威胁；或 (ii) 投资可能损害欧盟整体利益，涉及该等利益的项目如欧盟的能源、交通运输和电信网络

项目（伽利略、地平线2020、泛欧网络和欧洲国防工业发展项目）。委员会将有机会通过向成员国出

具该等意见“影响”其外商投资审查的结果。 

‒ 允许欧盟成员国在认为某项投资可能会对其安全和公共秩序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向审查某项投资的成员国

提供评论和意见。负责审查的成员国必须适当考虑该等评论和意见。若投资所在地的成员国未就某项投

资进行审查，其他成员国也可对此提出评论和意见。 

‒ 列出了一份帮助各成员国和委员会判断投资是否会影响安全或公共秩序的提示性清单，因此扩大了可被

审查的投资范围。该清单特别提及投资对以下项目的影响：关键技术和军民两用产品（人工智能、机器

人、半导体、网络安全、航空航天、国防、能源储存、量子和核技术以及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关键

基础设施（能源、运输、水利、卫生、通信、媒体、数据处理或存储、航空航天、国防、选举或金融基

础设施和敏感设施，以及对使用该等基础设施至关重要的土地和房地产）；关键材料的供应（包括能源

及原材料）和粮食安全；敏感信息的获取（包括个人数据或控制该等信息的能力）以及媒体的自由和多

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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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成员国：加速国内实施 

据报告，16 个欧盟成员国已建立审查机制。7 个欧盟成员国正在考虑采取相关措施。5 个欧盟成员国

（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希腊和卢森堡）尚未建立且尚未计划实施外商直接投资审查制度。 

委员会已发布关于条例的常见问题和情况说明。 

已建立和尚未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审查制度的欧盟成员国概述 

 
 
  

如下示意图提供了欧洲国家设置外商直接投资审查制度的概况。 

我们在下文的表格中提供了更为详细的信息（包括可能受到影响的投资者类型）。 

瑞典 

   
 
   

已建立 

英国 
 

荷兰  

爱尔兰 

德国 

比利时 
 

法国 

斯洛文尼亚 

葡萄牙 

西班牙 

芬兰 

 

丹麦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波兰 

捷克 

斯洛伐克 

匈牙利 

罗马尼亚 

奥地利 

 

 

马耳他 

 

 

 

意大利 
正在建立 

未建立 请注意：上图内容仍在实时变化, 需以相关司法辖区的当地律师建议为准。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9/june/tradoc_157945.pdf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9/february/tradoc_15768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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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审查制度的国家 
                  奥地利                      丹麦                           芬兰                            法国 

• 可适用于投资某些特定行

业的非欧洲经济区/欧洲自

由贸易联盟投资者。 
• 在35个日历日（加1个月）内

作出第一阶段审查决定，在另

外的2个月内作出第二阶段审

查决定。 

• 目前在国防和海上能源领域建

立了非常有限的审查制度。 
• 正在准备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法

规的草案，预计将在现行立法

会议的后期（即2021年10月
前）提交审议。 

• 可适用于投资某些特定行业

的“外国”投资者（非欧盟/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投资者或

其拥有10%以上的表决权或

相关影响的实体）。 
• 并行实施自愿申报制度。 
• 针对强制申报，未规定审查

机关作出审查决定的期限。 

• 适用于对活跃在特定行业的法

国法律实体进行直接或间接收

购的下列情形：(i) 取得 “控制

权”；(ii) 全部或部分收购由法

国实体所运营的业务部门（包

括资产出售）；或 (iii) 非欧盟/

欧洲经济区投资者单独或共同

获得25%以上的表决权（如为

收购法国上市公司的股份，前

述比例暂时降低至10%）。 
• 在30个工作日内作出第一阶段

审查决定；在45个工作日内

作出第二阶段审查决定。 

                     德国                       匈牙利                             意大利                       拉脱维亚 

• 根据目标公司开展业务经营

的行业，该制度可适用于涉

及非德国或非欧盟的收购方

拟购买德国某些特定行业的

目标公司的交易。 
• 在2个月内作出第一阶段审查

决定；在4个月内作出第二阶

段审查决定（如案情复杂，

可进一步延长4个月）。 

• 可适用于非欧洲经济区/欧洲自

由贸易联盟投资者收购某些敏感

行业和战略性行业的匈牙利公司

的交易，并适用于获取运营和使

用敏感行业基础设施（或必不可

少的资产）的权利的交易。 
• 就敏感行业而言，在60日内作

出审查决定（可进一步延长60
日）；就战略性行业而言，则

在45日内作出审查决定。 
• 当前适用更为严格的制度

（至2020年12月31日）。 

• 可适用于收购在条例所及的

某些行业以及金融、保险和

银行业的意大利目标公司的

非意大利投资者 。 
• 在45个日历日（5G通信行业

为30个日历日）内作出审查

决定，如需要补充信息，可延

长30日。 

• 可适用于收购“对国家安全至

关重要的”某些公司的任何投

资者。 
• 在4个月内作出审查决定。 

 
立陶宛 

 
荷兰 

 
波兰 

 
葡萄牙 

• 可适用于投资特定立陶宛公司

或特定行业的公司的任何立陶

宛或外国投资者。 
• 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第一阶

段审查决定（可延期）；在

另外的14个工作日内作出第

二阶段审查决定。 

• 针对特定行业规定了具体措施，

主要涉及限制某些投资者获得电

信业务/资产的控制权。 
• 根据正在审议的法规草案，将对

投资多个行业和业务领域的外国

投资者进行审查（但有关新制度

的适用的信息比较有限）。 

• 适用于收购在华沙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上市公司或在某些

特定领域开展业务的波兰目

标公司的非欧盟/欧洲经济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投

资者。 
• 在30个日历日内作出第一阶

段审查决定；在120个日历日

内作出第二阶段审查决定。 

• 可适用于收购某些特定行业的

战略性基础设施或资产的直接

或间接控制权的非欧盟/欧洲经

济区投资者。 
• 自愿申报制度。 

 
罗马尼亚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英国 

• 可适用于投资某些特定行

业的任何外国或罗马尼亚

投资者。 
• 通常在2个月内作出审查决

定，但未规定强制的法定期

限。 

• 可适用于在条例提及的某些特定

行业收购斯洛文尼亚目标公司的

任何非斯洛文尼亚投资者。 
• 在2个月内作出审查决定。 

• 根据目标公司开展业务

的行业，审查制度适用

于收购西班牙目标公司

的非西班牙或非欧盟/欧
洲自由贸易联盟投资

者。 
• 可能会适用于非欧盟/欧洲自

由贸易联盟投资者的某些

（不考虑行业的）收购。 
• 如投资额超过500万欧元，

在6个月内作出审查决定。 

• 适用于任何外国或英国投资者

达到英国并购控制标准（或在

2020年底前，达到欧盟标准）

的投资或对从事某些特定行业

的目标公司的投资。 
• 在4个月内作出第一阶段审查决

定；在24周（加30个工作日）

内作出第二阶段审查决定（可

延期）。 
• 自愿申报制度。 
• 预计在2020年底前推出范围更

广的审查制度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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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审查制度的国家 
 

比利时 
 

捷克 
 

 
爱沙尼亚 

 
马耳他 

• 建立了只适用于弗拉芒大区

公共行业的非常有限（事后

审查）的制度。目前正处于

起草联邦法律的初期；法规

的正式草案尚未发布。 

• 法规草案将适用于非欧盟投

资者（定义见法规草案）在

某些特定领域进行的收购交

易。 

• 爱沙尼亚政府宣布计划建立外

商直接投资审查制度，并将在

2020年年底前准备好立法草

案以供讨论和评议。目前尚未

披露详细信息。 

• 我们了解到，相关法律正在起

草过程中，但尚未确定具体时

间表。 

 
爱尔兰 

 
                   斯洛伐克 

 
瑞典 

 

• 爱尔兰政府宣布其计划发布

相关法规，允许其根据各种

安全和公共秩序标准“评

估、调查、批准、附条件批

准、禁止或撤销来自欧盟境

外的外商投资”。 

• 政府可能正在起草欧盟第

2019/452号条例的实施细

则，但草案尚未发布。 

• 2020年6月4日，立法委员会提

交了法规草案。 
• 法案预计将于2020年12月1日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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